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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撰寫、 
審查重點等注意事項之提示

廖大穎＊

民國 107年 10月 9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 「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目的是希望透過資深教授的介紹，讓新進教研人

員，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與審查有清楚認識，作為日後計畫撰寫與申

請之指引及參考。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集國內相關社會科學研究領

域的學者們，分別就社會科學的專題計畫研究發想議題、學術研究倫理議題，

進行講演外，並針對人類學及族群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律學研究、經濟學研

究四個學門領域，分享過來人的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經驗。

當天研討課程的安排，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維安執行委員對新進教

研人員說明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流程報告後，與臺灣─史丹佛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研究計畫經驗分享之前，分別由臺大人類學系王梅霞教授、中研院政治所

吳重禮研究員、中研院經濟所蔡文禎研究員及筆者四位，就這四個學門領域，

分別介紹相關所屬學門之專題研究計畫書撰寫、審查重點、學門特色、需特別

注意之處等相關經驗分享。

以下，針對法律學門的專題研究計畫撰寫、審查重點等議題，筆者在此彙

整過去審查計畫的一些經驗，供新進教研同仁分享，並提醒撰寫專題研究計畫

時，應注意、最基本的幾項要點。

一、 法律學門的研究領域與計畫書內容
針對每年申請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人在制式上的申請書，首先

應填寫計畫研究的基本資料，其中研究學門部分，隸屬法律學門領域的研究分

類，申請人宜先對自己的計畫研究議題，清楚掌握所屬的法律學門分類屬性。

目前，依科技部人文司學門領域的學門架構分類，法律學門共有 8大分類：
基礎法學 H13B1、公法學 （再細分為憲法組 H13B2、行政法組 H13B3二個編



法律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撰寫、審查重點等注意事項之提示

57

組）、商事財經法學 H13B4、刑事法學 H13B5、民事法學 H13B6、勞動社會法
學 H13B7、國際法學 H13B8的基本分類，再加上性別研究 H13B9的特別編組，
相關資料請參考科技部人文司官方網頁，相關社會科學分類的學門架構編成，

即可清楚所屬研究領域。例如以筆者的專業領域為例，相關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議題的研究分野，與智慧財產權、國際投資的法學領域，同屬法律學門商事

財經法律的子學門研究分類。畢竟，相關計畫內容與研究學門、子學門的領

域，就申請研究計畫案而言，這計畫內容的分類屬性，最重要的是涉及到計畫

案的案件審查組別，亦即在法律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推薦初審委員的會議上，依

申請計畫書內容來分案，並推薦相同研究領域的專長與經驗的審查委員，就組

別進入送審程序。

法律學 H13B4 商事財經法

法律學 H13B400 投資法

法律學 H13B401 智慧財產權法與科技法

法律學 H13B402 競爭法

法律學 H13B403 消費者保護法

法律學 H13B404 國有財產及國營事業法

法律學 H13B405 金融法

法律學 H13B406 公司法

法律學 H13B407 票據法

法律學 H13B408 保險法

法律學 H13B409 海商法

法律學 H13B410 有價證券法

法律學 H13B411 證券交易法

法律學 H13B412 商業登記及商業會計法

法律學 H13B413 運輸法

法律學 H13B414 政府採購法

法律學 H13B415 關係企業法

資料來源：科技部人文司＞學門領域＞人文司學門架構＞社會科學＞法律學

圖一：科技部人文司法律學門研究分類

二、 確實撰寫計畫書與審查重點項次（一）

其次，筆者強烈建議新進同仁在撰寫專題研究計畫時，務必依研究計畫書

內容的撰寫指示完成為宜。針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內容的要求，明述如下：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研究原創性、重要性、預期影

響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如為連續性計

畫應說明上年度研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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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請分年列述：（1）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及其創新性。（2） 預計可能

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 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 如為須赴國外或大
陸地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效益等。

（三）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請分年列述：（1）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2） 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

獲之訓練。（3） 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如實務應用績效、期刊論文、研討會論
文、專書、技術報告、專利或技術移轉等質與量之預期成果）。（4） 學術研究、
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四） 整合型研究計畫說明
如為整合型研究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相關研究計畫書的撰寫，上述為何如此建議，其理由不外乎計畫書內容撰

寫說明所指示的項次，與計畫書審查重點是相互呼應的，尤其是新進人員的研

究計畫書內容，這部分審查成績的比重高達 70%。相關審查意見的重要項次，
是初、複審程序的審查意見書中，所臚列的計畫書內容審查的三個重點，依序

為：（1）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響，占 40%。
（2） 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占 20%。（3） 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
可行性及創新性，占 10%的比重，共合計 70%；就此，專題研究計畫書撰寫說
明之 （一）「研究計畫背景之探討議題說明、國內外文獻的分析評述」，實占 60%

比重，不可輕率處理之。當然，相關法律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的初複審意見表，

在科技部人文司官方網頁，相關審查參考原則及表格處，即可獲得上述的資料。 

（圖二）

補助類別 初審意見表 複審意見表

專題計畫

一般計畫初審 (pdf)
一般計畫初審 (docx)

一般計畫複審 (pdf)
一般計畫複審 (docx)

新進學者計畫初審 (pdf)
新進學者計畫初審 (docx)

新進學者計畫複審 (pdf)
新進學者計畫複審 (docx)

資料來源：科技部人文司＞審查參考原則及表格＞審查意見表

圖二：科技部人文司初審、複審審查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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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筆者需再提醒的是相關法律學門的審查參考原則，各位也不妨在人文

司官方網頁相關審查參考原則及表格處，取得最新版當年度的 「法律學門專題研
究計畫審查須知暨評分參考原則」 內容，再次確認相關研究計畫內容的評審與上
述三個評分項目比重撰寫研究計畫內容。

至於相關研究計畫書的撰寫內容與實質建議部分，例如議題，由一般前輩

耳提面命的新進人員研究議題；或可繼續開發博士階段累積研究之進一步價值，

再轉化成國內法研究的問題意識；或可開發國內新議題，在實務或學理上深具

的重要爭議，甚至亦可留意國際學界之重要議題等；也可配合科技部歷年來的

計畫，例如百人拓荒、探索計畫、哥倫布計畫等探討新的問題，開拓新的研究

領域，以達自我的創新與突破。至於開創新局的新進同仁研究，如本年度的史

丹佛人文社科領域的人才培育計畫，可參考政大財政學系連賢明教授於本次工

作坊的分享 1。另，在研究議題的爭點分析與研究目標上，亦如其他學門主講人

所建議的撰寫重點，一是在於針對本計畫所涉主要爭點，提出具體的初步分

析，展現對研究對象的掌握能力；二是研究目標儘量具體化，避免過度空泛的

描述。當然，在文獻回顧的工作上，研究計畫書所展現的是研究議題與國內外

研究文獻的掌握能力，即所謂文獻地圖的呈現，其效益在於申請者清楚說明既

有研究內容，避免重複研究，並展現開拓研究對象進一步疆界的能力，申請者

不可等閒視之；最後是法學研究的方法，這部分充分說明達成本計畫研究目標

的方法論，並強調使用此一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讓審查委員肯定、青睞如此的

法學方法論 2。

三、 研究績效與審查重點項次（二）

就研究計畫審查項次的第二個重點，即申請人的個人研究績效 （研究表
現），如前揭新進人員的審查意見表，占了 30%的研究績效成績，具體的審查重
點則在於申請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品質、創見、學術或實務貢獻等。

相關個人的研究績效資料，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所附 「科技部個
人資料」中，要求記載申請的著作目錄，也就是通稱的 C302表格，登錄個人研
究著作資料，惟近年來修正為 「建議呈現與計畫相關之著作目錄」，並以 「2頁為
限」 之內容；至於申請人遞件申請專題計畫研究審查時，依申報資料繳交「科技
1 詳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60
2 例如 「105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次報告」，劉靜怡 「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法
律學門」 演講資料，詳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
aspx?no=0&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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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績效」書面一份，明載如下事項：（一） 列出
所上傳近 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可含實作成果） 至多 5項，其中至少 1項為近 5

年之研究成果；（二） 簡述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個人重要貢獻，以及 （三） 簡述
個人近 5年對人才培育、研究團隊及學術社群之建立與服務，以及對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之重要貢獻外，並在研究計畫案申請作業，上傳著作專書檔案，

作為日後審查委員著作審查研究表現的對象。

原則上，審查申請人的研究績效 （研究表現） 部分，如 「法律學門專題研究
計畫審查須知暨評分參考原則」 所示評分參考的三個原則：一是總體綜合考量，
審查委員將綜合考量計畫主持人近 10年之總體著作品質，包括：國內外學術期
刊論文；國內外專書、專書論文、論文集 （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祝壽論文集等） 

及技術報告 （如各類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二是重質不重量，特別重視著作之實
質學術價值或社會影響力，再參酌著作之發表數量、是否經匿名評審制度審查

發表或刊登期刊之學術聲望，增減分數，並為實質性之評述理由。三是特別針

對新進人員部分，如申請的新進同仁任職未滿三年者，其研究成果之評分，則

特別著重其著作之品質及研究潛力。因此，從以上研究績效審查程序的過程

中，再次提醒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的同仁，相關申請人研究表現項次的評

量，需特別準備「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績效表」的書面資料

及依該表所上傳之代表性研究成果。

四、 學術倫理的議題

最後是申請研究計畫與學術倫理的議題。科技部相當重視研究人員的學術

倫理，新進同仁可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專區的官方網頁上查詢到相關學術倫

理規範等資料外，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也在本次工作坊特別安排臺大

法律學系黃銘傑教授主講「學術研究倫理」，在此就不贅述。

五、 小結

在結束本篇報告之前的一個建議，也就是從歷年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

統計數據來看，每一年度的核定件數與申請件數間之通過率，大致上在 50%上
下。因此，每年約有一半的同仁無法順利通過專題計畫的申請。在此要提醒新

進同仁的，請記得在申請書上的內容基本要項，務必依說明重點撰寫，這是審

查計畫書最基本的內容，同時這也是審查基準的給分項次所在，如前所述。


